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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体育公园建设的指导意见

（2021 年 10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体育总局、自然资

源部、水利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、农业发展银行

发布，发改社会〔2021〕1497 号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

革委、体育行政部门、自然资源厅、水利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林草

局，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体育公园是以体育健身为重要元素，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，

具备改善生态、美化环境、体育健身、运动休闲、娱乐休憩、防

灾避险等多种功能的绿色公共空间，是绿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推进体育公园建设，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，

改善人民生活品质，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为构建更

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指导各地推进体育公园建设，

现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

念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，聚焦群众

“健身去哪儿”的问题，扩大公益性、基础性全民健身服务供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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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系统观念，以绿色生态为引领，处理好公园风貌与健身设施

之间的关系，推动健身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，打造绿色便捷

的全民健身新载体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科学规划，经济实用。根据发展水平、自然生态、人口规模、

存量资源等因素进行合理均衡布局，与当地经济社会、人口资源

环境相协调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划要求。合理确定建设规模，

不搞标新立异，做到绿色环保、方便实用。

便民利民，公平可及。以公益性为导向，以建设群众身边的

体育公园为重点，以近距离服务全龄人口为目标，因地制宜，统

筹城乡，按照本地区群众运动习惯布局多元健身设施，提高智慧

化水平，方便城乡居民就近就便参与体育锻炼。

生态优先，绿色发展。推动体育公园建设绿色低碳转型，把

建设体育公园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，确保人们既能尽享

体育运动的无穷魅力，又能尽览自然的生态之美，促进全民健身

回归自然。

政府引导，多方参与。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“指挥棒”和“药

引子”作用，综合运用多种资金渠道，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

力量积极性。探索灵活多样的体育公园运营管理体制机制，提高

建设效率和运营活力。

（三）发展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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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25 年，全国新建或改扩建 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，逐步

形成覆盖面广、类型多样、特色鲜明、普惠性强的体育公园体系。

体育公园成为全民健身的全新载体、绿地系统的有机部分、改善

人民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、提升城市品位的重要标志。

二、推动体育公园绿色空间与健身设施有机融合

（四）坚持绿色生态底色。体育公园绿化用地占公园陆地面

积的比例不得低于 65%，确保不逾越生态保护红线，不破坏自然

生态系统，推进健身设施有机嵌入绿色生态环境，充分利用自然

环境打造运动场景。体育公园要与生产生活空间有机融合，不设

固定顶棚、看台，不得以建设体育场馆替代体育公园，不得以体

育公园的名义建设特色小镇、变相开发房地产项目，避免体育公

园场馆化、房地产化、过度商业化。不鼓励将体育综合体命名为

体育公园。

（五）布局各类健身场地及配套设施。体育公园内既要有满

足中老年人群需求的健身步道、健身广场，也要有满足青少年需

求的足球、篮球、排球等常规球类场地设施和满足儿童需要的活

动设施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置临时性、装配式的冰雪、游泳设

施。包含水域的体育公园可以因地制宜建设供皮划艇、赛艇等水

上运动使用的小型船艇码头。鼓励配套建设智能化的淋浴、更衣、

储物等服务设施，提高群众健身便利性。

三、加强体育公园科学规划布局



— 4 —

（六）按人口规模科学布局。体育公园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

量、结构和发展趋势相衔接，优先考虑在距离居住人群较近、覆

盖人口较多、健身设施供需矛盾突出的地区布局建设，增强公益

性，提高可及性，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参与体育锻炼。

（七）在新建城区优先布局。把体育公园作为新建城区健身

设施的优先形态，新建城区、郊区新城要做好体育公园的空间布

局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辐射面大、设施完善、功能健全的体

育公园，形成示范带动作用。

（八）合理确定体育公园建设规模。各地要根据国土空间规

划，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，统筹考虑体育公园与服务半径内

其他健身设施之间的功能协调和面积配比，合理预留体育公园建

设空间。按照区域中心城市、县城、中心镇（县域次区域）和一

般镇四个等级，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编制体育公园建设方案。鼓

励各地参考如下标准推进体育公园建设（含新建、改扩建，下同）。

——鼓励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的行政区域（含县级行政区域

和乡镇，下同），建设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的体育公园。其中，

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15%，绿化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健身

步道不少于 2 公里，无相对固定服务半径，至少具有 10 块以上

运动场地，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5 项。

——鼓励常住人口 30—50 万的行政区域，建设不低于 6 万

平方米的体育公园。其中，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%，绿化

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健身步道不少于 1 公里，主要服务半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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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5 公里以内，至少具有 8 块以上运动场地，可同时开展的体育

项目不少于 4 项。

——鼓励常住人口 30 万以下的行政区域，建设不低于 4 万

平方米的体育公园。其中，健身设施用地占比不低于 20%，绿化

用地占比不低于 65%，主要服务半径应在 1 公里以内，至少具有

4 块以上运动场地，可同时开展的体育项目不少于 3 项。

（九）注重与新型城镇化相衔接。结合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、

长江经济带发展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、黄河

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，以及推进成渝地区双城

经济圈建设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聚焦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

域，将体育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予以统筹考虑，营

建更多开敞空间，推进城镇留白增绿，推动体育公园拆墙透绿，

打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发展新形态，使老百姓享有更多惬

意生活休闲空间。

四、创新体育公园建设方式

（十）合理利用低效用地。在城中村、老旧城区等区域，在

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，充分引入市场化机制，合理盘活利

用旧住宅区、旧厂区、城中村改造的土地，改扩建体育公园。

（十一）拓展现有公园功能。有条件的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

中，可适当提高公园内铺装面积比例，用于配建一定比例的健身

设施。允许在园内建设铺设天然草皮的非标足球场，并计入园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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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用地面积。围绕现有的湖泊、绿地、山坡等，因地制宜布局

体育设施，不破坏公园原有风貌。

（十二）建设特色体育公园。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妨碍

防洪、供水安全，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，支持利用山地森林、河

流峡谷、草地荒漠等地貌建设特色体育公园。在草原自然公园中

可以融入与当地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体育元素。

五、优化体育公园运营模式

（十三）鼓励第三方企业化运营。对于政府投资新建的体育

公园，鼓励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，向公众免费开放。各地可探索

将现有的体育公园转交给第三方运营，提高运营管理效率。鼓励

体育企业依法对体育公园中的足球、篮球、网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

轮滑、冰雪等场地设施进行微利经营。

（十四）灵活采取多种运营模式。鼓励通过建设－运营－移

交（BOT）、建设－拥有－运营－移交（BOOT）、设计－建设－

融资－运营－移交（DBFOT）、建设－移交－运营（BTO）、转让

－运营－移交（TOT）、改建－运营－移交（ROT）等多种模式，

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。

（十五）提高运营管理水平。推广智慧管理，加强人流统计、

安全管理、场地服务和开放管理等功能，做好人员信息登记和人

流监测，逐步实现进出人员可追溯。各地要制定体育公园管理办

法，加强健身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安全管理，落实体育公园内已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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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健身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责任，完善标识系统，引导居民正确、

安全、文明使用体育公园各类设施。

六、完善配套政策体系

（十六）保障土地供给。各地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将体育公

园相关建设用地纳入年度用地计划，合理安排用地需求。对符合

《划拨用地目录》的非营利性体育用地，可以采取划拨方式供地。

对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，应当依法采取有偿方式供地。鼓励以

长期租赁、先租后让的方式，供应体育公园建设用地。在符合相

关规划的前提下，对使用荒山、荒地、荒滩及石漠化土地建设的

体育公园，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出让底价可按不低

于土地取得成本、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

和的原则确定。

（十七）推进复合利用。各地在不改变不占压土地、不改变

地表形态、不破坏自然生态的前提下，要充分利用山、水、林、

田、湖、草等自然资源建设体育公园。鼓励利用体育公园内的林

业生产用地建设森林步道、登山步道等场地设施。支持在不妨碍

防洪安全前提下利用河滩等地建设公共体育设施。因地制宜利用

体育公园实现雨水调蓄功能，发挥削峰、错峰作用，做到一地多

用。

（十八）优化审批建设程序。完善利用公共绿地、闲置空间、

城市“金角银边”等场所建设健身设施的政策，优化建设临时性

体育场地设施的审批许可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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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九）拓展资金渠道。将体育公园建设纳入“十四五”时

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中统筹实施，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对

符合条件的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予以支持。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体

育公园购置健身设施设备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体育总局适时组织

项目资金对接活动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纳入各地建设规划并符

合业务范围的体育公园建设项目，在贷款利率、贷款期限、贷款

方式上予以优惠支持，开辟绿色办贷通道，优先安排调查审查审

批，优先满足信贷规模，优先安排投放。各地要统筹运用财政资

金、商业贷款、企业债券、产业投资基金、开发性金融等多种资

金渠道，解决项目建设资金。各地要将体育公园内已建成的体育

设施纳入市政公共设施养护管理，明确资金安排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二十）加强部门协同。各地发展改革、体育部门要切实加

强组织领导，将体育公园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提上议事

日程。自然资源部门要将体育公园建设纳入城市绿地相关专项规

划。自然资源、林草部门要加大土地保障力度，依法依规办理涉

及体育公园建设的土地审批手续。体育部门要加强项目储备，制

定体育公园配置要求国家标准，积极参与体育公园规划、设计和

建设，进行全程监督和管理，将建设面积不低于 4 万平方米的体

育公园纳入各地指导目标完成情况统计范围，按期调度进展情况。

（二十一）确定指导目标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体育总局等部

门根据人口、县级行政区域数量、城镇化率、地理条件等因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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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“十四五”时期各省（区、市）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。各

地要根据指导目标，合理确定本地区“十四五”时期的建设目标。

（二十二）加强督查落实。各地要根据本意见要求，结合实

际情况，抓紧制定本地区体育公园建设方案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体育总局适时开展体育公园建设典型案例评选，对各地体育公园

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，见

到实效。

附件：

1.重点任务分工

2.“十四五”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体 育 总 局

自 然 资 源 部

水  利  部

农 业 农 村 部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农业发展银行

2021 年 10 月 23 日

本文件来自国家体育总局官网

（https://www.sport.gov.cn/gdnps/html/zhengce/content.j

sp?id=26013633）

file:////gssweb/bs/edit/content/ewebeditor/uploadfile/20230913102554473.pdf
file:////gssweb/bs/edit/content/ewebeditor/uploadfile/2023091310260552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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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点任务分工

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

1
“十 四 五 ”时 期 全 国 新 建 或 改 扩 建

1000 个左右体育公园。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体育总局 2025 年底

2

按照区域中心城市 、县城 、中心镇 （县

域次区域）和一般镇四个等级， 因地制

宜编制体育公园建设方案。

各地体育、发展改革部门 2022 年 5 月底

3

有条件的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中，可 适

当提高公园内铺装面积比例，用于 配建

一定比例的健身设施。

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草局、体育

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
持续推进

4

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妨碍防洪、 供

水安全，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，支 持利

用山地森林、河流峡谷、草地荒 漠等地

貌建设特色体育公园。

体育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自

然资源部、国家林草局按职责分

工负责

持续推进

5

对于政府投资新建的体育公园，鼓励 委

托第三方运营管理， 向公众免费开 放。

各 地可 探 索将 现 有 的体 育 公园 转 交 给

第 三 方 运 营 ， 提 高 运 营 管 理 效 率。

有关地方 持续推进

6 保障土地供给。 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草局 持续推进

7

完 善 利 用 公 共 绿 地 、 闲 置 空 间 、 城 市

“金 角 银 边 ”等 场 所 建 设 健 身 设 施 的

政策，优化建设临时性体育场地设施 的

审批许可手续。

体育总局、自然资源部 持续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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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将 体 育 公 园 建 设 纳 入 “十 四 五 ”时 期

全 民 健 身 设 施 补 短 板 工 程 中 统 筹 实

施，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对符合条件 的

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予以支持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体育总局 持续推进

9
将 体 育 公 园 建 设 纳 入 城 市 绿 地 相 关 专

项规划。
自然资源部 持续推进

10

适时组织项目资金对接活动，对纳入 各

地 建 设 方 案 并 符 合 业 务 范 围 的 体 育 公

园建设项目，在贷款利率、贷款期 限、

贷款方式上予以优惠支持。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、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体育总局

持续推进

11
制定“十四五”时期各省（区、市） 体

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。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体育总局 2021 年底

12
建立体育公园统计制度，按期调度进 展

情况。
体育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 持续推进

13 开展体育公园建设典型案例评选。 体育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2 年底

14
加强督查落实，对各地体育公园建设 情

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体育总

局、自然资源部、水利部、 农

业农村部、国家林草局

持续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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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各省（区 、市）体育公园建设指导目标

省（区、市） 指导目标数（个） 省（区、市） 指导目标数（个）

北 京 14 河 南 74

天 津 10 湖 北 46

河 北 67 湖 南 54

山 西 39 广 东 72

内 蒙 32 深 圳 10

辽 宁 34 广 西 44

大 连 5 海 南 9

吉 林 23 重 庆 22

黑龙江 33 四 川 73

上 海 15 贵 州 34

江 苏 80 云 南 46

浙 江 41 西 藏 17

宁 波 6 陕 西 39

安 徽 48 甘 肃 28

福 建 32 青 海 12

厦 门 4 宁 夏 8

江 西 40 新 疆 28

山 东 66 新疆兵团 5

青 岛 7 农垦集团 6

合计 1228


